
乐昌市九隆养殖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信息第二次公示

乐昌市九隆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拟投资1500万元选址于乐昌市廊田镇平富村委会白狮岭、窑头岭建设乐昌市九隆养殖场建设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生态环境部《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等有关规定，现将项目基本信息及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情况公示如下：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乐昌市九隆养殖场建设项目
建设单位：乐昌市九隆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乐昌市廊田镇平富村委会白狮岭、窑头岭
工程性质：新建项目

项目概况：项目建设4栋育肥舍，配套建设异位发酵床、集污池、黑膜沼气池、事故应急池、宿舍及消毒房等辅助生产生活设施。项目年存栏5000头生猪，年出栏生猪10000头。
二、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
1、施工期环境影响

本项目在施工期的主要环境影响为施工废水、施工扬尘、施工噪声、建筑垃圾可能会影响到地表水、环境空气和声环境质量，同时对区域景观也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2、运营期环境影响

废水：本项目运营后，产生的废水包括养殖废水及员工生活污水。正常运营情况下项目产生的废水与猪舍粪便一起经异位发酵床工艺处理后制成有机肥料外售，不外排。

废气：猪场的大气污染源主要为猪舍、异味发酵床产生的恶臭，沼气燃烧废气，备用柴油发电机尾气以及食堂油烟。
噪声：本项目营运期噪声源主要为猪叫声及设备产生的噪声等。
固体废弃物：项目营运期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主要是猪只排泄物以及员工的办公生活垃圾等。此外，猪只检疫、生病时使用医疗设备会产生少量的医疗垃圾。
环境风险分析：本项目存在异位发酵床失效以及高致病性猪疫情感染等风险，采取措施后可将风险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三、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施工期污染治理措施

施工期的噪声、废气、废水各固体废物将会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但由于施工期不长，施工期污染是临时性的，在施工结束后此类污染源即可消除。只要施工单位认真搞好组织工作，文明施工，切实落实上述各项环保措施，施工期间不会对环境产生明显的不利影响。

2、运营期污染治理措施

（1）废水治理措施

正常运营情况下项目产生的废水与猪舍粪便一起经异位发酵床工艺处理后制成有机肥料外售，不外排。项目粪污量为36t/d（13156.2t/a），场区设置1个事故应急池，容积120m3，集污池总容积1000m3，即使异位发酵床失效，集污池以及应急池可作为粪污缓冲池连续容纳31天以上的粪污量，因此，本项目事故状态下产生的粪污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较大影响。
（2）废气治理措施

在猪舍抽风出口处喷洒除臭剂，在异位发酵床喷洒除臭剂，食堂油烟由油烟机净化处理。

（3）噪声治理措施

在场区设置隔音墙，同时在场区周围种植树木绿化带；选用低噪声设备，从源头上降低噪声水平；对于噪声较大的风机、水泵等设独立设备间进行隔声，风机采用柔性接头、加装减震垫，水泵基础减震措施等。
（4）固体废物治理措施

养猪场的粪污经异位发酵床工艺处理后制成有机肥料外售；病死猪只委托瀚蓝生态资源科技（韶关）有限公司处理；废脱硫剂交由厂家回收处置；疫苗针头等医疗废物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理；生活垃圾定期由环卫部门运走统一处理。通过上述处理措施，本项目所产生的固废将得到有效的处置，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直接影响。
综上所述，在采取相关的环保措施后，营运期产生的这些环境影响是在可控范围内的。

四、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乐昌市九隆养殖场建设项目符合国家和广东省相关产业政策，项目选址不在《乐昌市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方案》（2020年修订版）规定的禁养区内，选址合理；项目建设符合韶关市“三线一单”的相关要求。项目建设造成的环境影响符合项目所在地环境功能区划确定的环境质量要求；项目建成投入使用后，其产生的“三废”在采取相应治理措施后，可满足相应的环境污染物排放标准和妥善处置要求。只要建设单位能在建设中认真执行环保“三同时”，落实本报告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可将对环境的影响降至最低，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看，本项目的建设可行。
五、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乐昌市九隆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乐昌市廊田镇平富村委会白狮岭、窑头岭     
电话：13927888893        

联系人：陈春平
六、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环评单位：广东韶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工

联系电话：0791-8700090
七、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内容

1、为让公众对项目环境影响有更深入的了解，公众可查阅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可在广东韶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gdsk168.com）查阅，纸质版可联系我公司或环评单位获得；

2、本项目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为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见报告书）的公民、法人和组织的意见，鼓励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之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

3、公众意见表见附件。

4、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在10个工作日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提交我公司，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我公司和环评单位将对反映的意见认真核实、对待，对良好建议我们将积极采纳，并贯穿于整个建设过程中。

公示时间为自本公示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

                                                                    乐昌市九隆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2026年1月26日


